
相城区残联向社会购买“光明巴士进社区”视力残疾预防

服务项目公告 
 

根据相政办《关于印发苏州市相城区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实施细则（试行）的

通知》、区残联《关于区残联开展购买服务工作通知》精神，相城区残联拟对“光明

巴士进社区”视力残疾预防服务项目进行竞争性谈判，欢迎符合条件的单位踊跃参

加。 

一、项目名称：“光明巴士进社区”视力残疾预防服务 

二、项目服务范围：苏州市相城区各镇（街道）所辖村（社区） 

三、项目内容： 

（一）项目说明： 

1．服务对象：相城区居民 

2．服务地点：相城区各镇（街道）所辖村（社区） 

3．服务期限：2020 年 9 月 1 日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 

（二）项目配置人员需求 

1. 筛查服务团队有 2 组以上（含 2 组） 

2．服务人员规模：4 人以上 

3．服务人员资质要求：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有眼科专业背景。 

四、服务要求： 

（一）项目服务内容： 

1．携带专业视力检测设备，为居民提供眼科免费筛查服务； 

2. 为居民开展眼科知识普及讲座； 

3. 为眼科手术后的居民做好复诊工作，指导术后康复方法； 

4. 为社区康复服务人员进行视力康复知识培训； 

5. 组织开展“爱眼日”、“助残日”等主题活动。 

（二）项目服务要求： 

1. 筛查服务对象覆盖全区各镇（街道）所辖村（社区）； 

2. 筛查服务人次不少于 1 万； 

3. 全年完成白内障复明手术 500 例。 

（三）项目总结： 

对本次项目中所有服务内容完成情况进行数据汇总和总结，并给出今后的服务

建议。 



五、服务考核（监管方案）： 

（一）监管作用 

1．实现目标 

项目监管是实现绩效目标的重要保证，是保证服务达成目标的重要管理手段。

“监管什么便得到什么”，通过客观严格地监管，督促目标的实现。 

2．对相关利益群体负责 

通过监管，向相关利益群体交代资金流向和资金的使用效果，依靠科学客观的

监管，做好问责交代。 

3．树立服务机构公信度 

通过监管，为服务运行提供客观总结报告数据，提升服务机构的社会公信度。 

4．提升服务机构能力 

监管不仅有助于服务质量的控制，而且通过能力建设，帮助服务机构发现管理

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管理中的经验，提升服务机构能力。 

（二）监管内容 

1．服务管理 

服务档案：一人一档，完成服务对象基础信息、服务计划、每次服务的记录。

每月初向区残联上报上月服务情况及完成手术例数，随时跟进服务。 

2．财务管理 

服务机构开具服务明细清单、发票。 

3．质量管理 

具体标准以竞争性谈判文件中第五章项目服务要求为依据，主要包括通过服务

记录的完整性、现场和电话调查的方式监测服务对象对服务的满意度，确保服务达

到预期效果。 

（三）监管流程 

1．服务机构签订合同后一个月内为试用期，试用期内服务机构完成服务对象

的基础信息、服务计划的记录，区残联对其记录进行考核。 

2. 项目结束前一个月，区残联对服务对象进行满意度调查，满意率达到 90%

为合格。 

六、区残联将组织政府购买服务评审小组按照《评审办法及标准》进行公正评

审。 

七、项目经费预算：叁万元整。 

八、 购买服务地址和联系人：苏州市相城区残疾人联合会事业发展部（相城区

政府行政中心 10 号楼西门一楼），朱洁，电话： 0512-85182185； 



九、自公示之日起五个工作日内承接主体应向购买主体提出申请并领取报价文

件，过时视为放弃参加本次谈判的权利。 

 

                                            苏州市相城区残疾人联合会 

                                                 2020 年 8 月 18 日 

 

 

 

 

 

 

 

 

 

 

 

 

 

 

 

 

 

 

 

 

 

 

 

 

 

 

 

 



                   政府购买服务项目申报函 

             ： 

我方全面研究了“光明巴士进社区”视力残疾预防的政府购买服务文件，决定参

加贵单位组织的本项目申报。 

一、我方同意： 

1．已详细审查并确认全部购买服务项目内容以及相关要求； 

2．同意提供与申报要求有关的一切数据或资料，并保证所提供的申报文件及

相关资料均真实有效；若有虚假，我方承担一切责任。 

3．同意制定的购买程序、办法，并认同据此产生的评标结果； 

4．我们同意我们的申报材料和服务承诺在开标后的全过程中保持有效，不作

任何更改和变动； 

二、如果我方通过项目评审，我方郑重承诺： 

1．在项目服务过程中，我方将严格遵守国家的有关法律、法规、制度规定及

有关执业规范的要求，开展工作，确保服务质量，并承担相应的责任。 

2．我方同意按购买项目评定标准确定服务机构的选择方法，并对选择服务机

构的方式、方法及结果无任何异议。 

3．我方同意按购买服务文件规定的服务时间开展项目服务。 

项目承接主体有关的通讯地址： 

单    位：                        联系 人： 

地    址：                        邮政编码： 

联系电话：                        传    真： 

投标人：（单位盖章） 

单位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